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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正义视角下我国能源转型的
法律规制路径

宁立标　杨晓迪

摘要:为保障“后巴黎时代”能源绿色转型的公正性,能源正义应该成为能源转型规制的应有意涵.在能源

转型过程中,我国坚持了能源正义理念,在实践中也积极通过能源普遍服务和新能源扶贫来促进能源正

义.在“双碳”目标背景下,由于能源初始禀赋不平等、能源观念落后以及能源制度缺陷,我国能源转型进

程中的能源正义仍然面临高碳产业工人失业、民众用能权益减损、新能源资源开发的负外部性后果等方面

的挑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我国应坚持能源正义优先理念,建立健全能源法律体系,制定专门的«能源转

型促进法».该法应建立能源转型的民生保障机制、程序保障机制、正义恢复机制、绿色能源使用的激励机

制、监督与责任机制,以促进能源转型过程中能源正义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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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危机,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国已经向世界庄严宣告了“３０６０”双碳

发展目标,即２０３０年前实现碳达峰、２０６０年前实现碳中和.由于我国当前仍然是一个碳密集型产业

大国,“３０６０”目标的实现注定要经历一场体量庞大、历程久远、成本昂贵的社会系统大变革,能源体系

绿色转型便是本次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我国在过去的能源转型过程中已经结合国情坚持了能

源正义的价值取向,并且在较大程度上促进了能源正义的实现,但是在“双碳”发展目标下,能源正义

也面临新的挑战.如果缺乏有效的应对措施,这些挑战不仅会引发社会正义和社会稳定问题,而且最

终会阻碍能源转型目标的实现.正是考虑到该问题的重要性,本文将论述能源正义应该是能源转型

规制的应有意涵,分析我国能源转型规制体系在实现能源正义方面取得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探索一

条更具包容性与公正性的能源转型法律规制路径.

一、能源正义:能源转型中社会正义的新面向

国际能源问题专家耶金曾指出:“能源的利用使得我们现在的一切成为可能.我们一天经历的所

有事情都需要能源的帮助.”① 能源还是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正因如此,寻找更

高效的能源必然成为人类社会努力奋斗的目标.在不可再生能源枯竭风险日益显现以及碳排放引发

的全球气候危机不断凸显的时代背景下,以高效、清洁、可再生的绿色能源取代传统能源,实现能源的

绿色转型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重要任务.
在全球能源绿色转型如火如荼的当今时代,有学者意识到能源绿色转型所存在的社会不公正风

险,并明确指出向清洁能源的快速转型充满了潜在的不公平,更清洁的能源经济并不必然地带来更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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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的经济体系①.联合国也担忧如果不采取适当的政策措施,能源绿色转型将会对发展中国家、低收

入群体造成新型负担,加剧能源不公正程度②.上述担忧并非空穴来风,从当前能源转型规制的实践

来看,政策制定者和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大多是清洁能源政策的有效性(efficacy)和效率(efficiency)问
题③,而对能源转型中的正义问题重视不够.这不仅会妨碍能源正义的实现,最终也会危及能源转型

的成功.无论是２０１８年法国政府加征燃油税引发的“黄马甲”运动,还是２０１９年厄瓜多尔政府取消

燃料补贴招致的全国民众抗议游行,都对本国社会秩序的稳定形成了剧烈干扰,并最终导致低碳化税

制改革的破产.这深刻揭示了能源转型与能源正义之间存在的张力及其引发的不利后果,也表明了

实现能源公正转型已经成为全球的普遍性难题.

能源正义理论就是解决这一难题的产物.能源正义一词最初出现在环境正义运动中,经达伦

A．麦考利(DarrenA．McCauley)、本杰明K．索瓦库(BenjaminK．Sovacool)、迈克尔H．德沃金

(MichaelH．Dworkin)、拉斐尔J．赫夫朗(RaphaelJ．Heffron)等学者系统的研究与梳理,能源正义

逐步发展为内容丰富、体系完整的理论④.在学者们看来,能源正义追求整个能源系统以及能源转型

系统中的公平正义,它要求每个人在能源系统中都能获得公平的对待、应有的尊重以及实质性参与的

资格.该理论要求在制定和执行能源法律、法规和政策时,应当采取措施努力促进并保障每一位民众

具备获得与实现该资格的能力,为每一个人提供负担得起的、可靠的和可持续的现代化能源,实现对

能源贫困、能源污染、能源浪费、能源掠夺等能源非正义现象的全面有效治理.

为了明确能源正义理论的核心要义,索瓦库等学者逐步发展出了能源正义的八项评价指标和五

项基本原则.其中,八项指标包括:可获得性(Availability)、可负担性(Affordability)、正当程序(Due
Process)、透明度和问责制(TransparencyandAccountability)、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代内公平

(IntragenerationalEquity)、代际公平(IntergenerationalEquity)和责任(Responsibility)⑤.它们不仅

是判定能源质量的标准,也是能源规制体系的正当性标准.五项原则包括分配正义原则、承认正义原

则、程序正义原则、恢复正义原则和国际正义原则.其中,能源分配正义关注能源转型中成本与利益

的分配,即能源转型的负外部性与正外部性如何在全社会公正分配;能源承认正义强调重视、尊重能

源转型中被忽视或被误解的弱势群体,并呼吁更多的人承认这些群体的独特地位,关注能源系统对其

产生的不利影响进而减少社会不平等;能源程序正义侧重于能源转型中的信息披露、群众知识动员、

公众参与等正当程序,并探讨成立公正的民众权利代理机制来实现能源系统的公正转型;能源恢复正

义关注能源领域受害者的公平救济问题,目的是使受害者以及被破坏的生态环境能够还原到破坏性

活动发生前的状态⑥;能源国际正义强调全球能源转型成本与收益的公平分配,以及制定国际能源政

策时的同等对待.这八项指标和五项正义原则代表了能源正义的基本内容和判断标准,它们相辅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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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互相促进,共同致力于能源绿色公正转型的实现,从而使能源正义成为“后巴黎时代”能源转型规

制的应有意涵.

二、我国能源转型制度对能源正义理念的体现及实践方式

面对全球能源危机和气候危机,我国已经积极加入全球能源绿色转型的大军之中.在这场规模

宏大的能源转型中,我国不仅重视能源转型的效率问题,对能源转型的公正问题也非常重视.由于在

能源转型的制度建构中能够结合我国国情坚持能源正义的基本理念,我国在能源转型规制中比较好

地保障了能源正义的实现.
(一)我国能源转型制度对能源正义理念的体现

我国能源法律体系虽然起步较晚,但是经过２０多年的发展,在国家层面已经形成一个包含多部

能源单行法的法律体系,在地方层面也有大量地方性法规,其中关于节约能源的地方性法规就有８０
多部.除此之外,我国还出台了大量有关能源的政策性文件.这些法律法规和政策有的直接瞄准能

源转型,有的包含了能源转型的规定.仔细分析法律法规以及政策中的相关规定,可以发现,当前我

国能源转型制度体系主要包含两类制度:一是面向低碳能源的生产供应制度,主要包括石油、天然气、
煤炭等传统能源法制中面向低碳发展的能源制度,以及风光水电等清洁能源制度;二是与能源有关的

节能减排制度,主要包含节约能源、可再生能源、环境保护、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的法律法规与政策.
这两类制度都凸显了能源正义理念.

１．能源分配正义理念的体现.分配正义是能源正义的终极目标,它不仅要求对能源转型利益与

成本进行公正分配,也注重弱者权益增进与劣势区域利益保障.我国能源转型制度在促进能源经济

整体发展的同时,也充分体现了能源分配正义理念,这集中体现在对偏远山区、少数民族地区以及低

收入群体给予相当程度的资金、技术与政策扶持.以«电力法»为例,该法第８条、第４７条、第４８条明

确要求国家帮助和扶持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发展电力事业,要求对农村电气化实行

优惠政策,对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农村电力建设给予重点扶持,鼓励支持以可再

生能源进行农村电气化建设;第４９条、第５０条在用电指标安排与电价方面也将农民生活与农业生产

作为优先规划的重点.２０２１年９月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

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明确了“双碳”目标的风险与代价,将防范风险作为五项工作原则之一,要
求处理好减污降碳和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群众正常生活的关系,防止过度反应.由于农村与农民应

对转型风险的能力较弱,该意见第七部分以及«２０３０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和«中国本世纪中叶长期温

室气体低排放发展战略»,都着重强调了农村与农民的能源绿色转型保障.国家能源局发布的«２０２１
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不仅强调加快能源低碳转型发展,也要求提升民生用能保障力度.并且,为实

现能源领域脱贫攻坚成果巩固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该指导意见还重申要进一步提升我国欠发达

地区的能源服务建设.

２．能源承认正义理念的体现.能源承认正义要求能源转型主体的包容性与协同性,承认并尊重

弱势群体在能源转型中的正当权益.在当前的世界能源转型中,我国的能源转型制度充分体现了能

源承认正义理念,低收入者、边远地区居民等弱势群体获得应有的尊重与认可.例如,«可再生能源

法»第４条规定,国家鼓励各种所有制经济主体参与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依法保护可再生能源开

发利用者的合法权益,这为多方主体协力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与利用提供了制度保障.此外,在我

国光伏发电、水电、风电等有关政策中,农村地区的居民、低收入群体、新能源项目建设的移民等社会

相对弱势群体的权益也得到了国家的制度性承认、尊重与重视.

３．能源程序正义理念的体现.能源程序正义要求在能源转型中通过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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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来保障利益相关者特别是弱势群体的知情权与参与权,以平等协商、有效沟通的方式明晰利益主体

的真正诉求.在当前世界能源转型制度中,我国的能源转型制度充分体现了能源程序正义理念,民众

的知情权、参与权得到有效保障.例如,«可再生能源法»第９条明确要求,有关机构在组织编制可再

生能源发展规划时应当征求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的意见.类似要求也体现在其他相关的制度中,这
为能源转型发展规划的科学论证提供了制度基础.

４．能源恢复正义理念的体现.能源恢复正义要求在变革能源产业结构时实现传统能源系统中生

态环境系统的同步恢复与优化,为当地居民的生存系统注入复原力.我国的能源转型制度也充分体

现了能源恢复正义理念.我国是煤炭大国,煤炭开采对矿区居民的生态环境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因
而矿区生态修复是能源转型规制的重要任务.正因如此,我国在建构能源转型制度时对恢复正义给

予了充分重视.«矿产资源法»第３２条要求:“耕地、草原、林地因采矿受到破坏的,矿山企业应当因地

制宜地采取复垦利用、植树种草或者其他利用措施.”«土地复垦条例»«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等相

关法规政策,也规定了土地复垦事项;山西等煤炭大省也制定了矿区生态修复制度,明确了相关主体

的修复义务和法律责任.

５．能源国际正义理念的体现.除了坚持能源分配正义、承认正义以及程序正义等理念外,我国的

能源转型制度也充分体现了能源国际正义理念.从国际正义的视角看,“３０６０”双碳目标的确立就是

我国应对全球气候问题、促进人类能源正义的担当之举.并且,我国还积极推动“一带一路”绿色能源

合作,促进对能源国际正义的共同重视.最直接的成果是第二届“一带一路”能源部长会议发布了

«“一带一路”绿色能源合作青岛倡议»,呼吁支持发展中国家的能源绿色转型.
(二)我国能源转型规制体系对能源正义的实践路径

由于在制定能源转型制度时能够结合国情坚持能源正义理念,我国现有的能源转型规制体系对

能源正义的实现无疑具有重大推动作用.从能源转型实践来看,绿色能源发展过程中的能源普遍服

务与新能源扶贫就是实现能源正义的两个重要路径.
其一,绿色能源推进中的能源普遍服务.为了能源公正转型,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就坚持“能源

普遍服务”,力争为那些用不上或用不起能源的公民提供可用且用得起的能源①.在“后巴黎时代”,
我国仍以能源绿色转型助力能源普遍服务.国家坚持以电力的全民普及为主要抓手,重视风电、水
电、光伏发电等新能源的开发.这不仅为那些用不起或用不上电的公众提供了充足、清洁、负担得起

的现代化能源,还实现了从“用上电”到“用好电”的转变.２０１５年底我国实现了全国范围内的电力普

及,没有清洁烹饪手段的人口也从２０００年的５３％降至２０１８年的２８％②.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７”
得到进一步落实,偏远山区、经济发展落后地区低收入居民的通电难、用电贵等民生难题得到有效解

决.此外,国家自２００８年以来启动了家电下乡项目,对农村居民购买冰箱、电视机等九类基本生活家

电进行售价补贴,大幅提升了农村地区电力利用的效率.
其二,绿色能源扶贫是我国扶贫事业与能源转型共赢性融合的正义创举.无法获得能源服务不

仅是一种贫困的形式,也是贫困的结果和原因③.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我国就将能源扶贫工作列为国

家发展的重要规划项目,并为此组建了专门性的能源扶贫机构.在脱贫攻坚与节能减排的双重任务

下,我国将新能源开发作为一种绿色扶贫模式,通过绿色能源开发方式助推贫困地区的脱贫与致富.
无论是“农网改造”还是“光伏扶贫”,均大幅提高了贫困群体能源利用的水平,形成了贫困地区增产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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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效应,实现了贫困地区可再生能源优势向社会经济优势的转化.光伏扶贫工程累计建成投运光伏

扶贫电站２６４９万千瓦,惠及全国１４７２个县、１３８０９１个村、４１８万贫困户①,对我国脱贫攻坚工作做出

了重大贡献,对能源正义的促进成效显著.
无论是从能源正义的八项指标来看,还是基于能源正义的五项正义原则而言,我国绿色能源发展

过程中的能源普遍服务与绿色能源扶贫两项工程,对实现能源正义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我国的

能源绿色转型在推进能源低碳发展的同时,也积极保障了偏远地区低收入居民的用能权益,提升了欠

发达地区的产业发展与环境保护水平.我国新能源扶贫的创举更是实现了能源系统节能减排与民生

保障的良性耦合,为探求“能源不可能三角”“能源政策三元悖论”②的最优解提供了中国经验.

三、我国推进能源正义所面临的挑战及其原因

随着世界能源绿色转型的持续深入推进,“脱碳”与“公正”间的张力逐步显现并外化为能源转型

的内在限度.当前,全球能源转型对社会公正的异质性影响主要以三种样态呈现:一是能源绿色转型

背景下产业结构调整所引发的职工就业问题;二是新能源供给不稳定与能源价格偏高等风险对弱者

权益的减损;三是新能源资源开发对环境、文化以及生态复原力的负面影响.我国近年来的能源转型

尽管在众多方面促进了能源正义的实现,但是由于我国是碳密集型能源大国,在区域、人际、行业间存

在众多能源初始禀赋差异,能源正义的实现也面临一些挑战.
(一)实现能源正义所面临的挑战

１．能源产业结构调整引发的职工群体就业问题.工作或与工作有关的人类活动是气候变化的主

要原因,它们是气候适应或缓解措施需要考虑的核心要素.为了快速实现绿色发展目标,近乎所有的

产业结构都面临着大转型,碳密集型产业必定出现工作岗位减少、工作岗位转换等问题,而能源产业

则是该问题的集中发生场域.在«２０１８年世界就业和社会展望»报告中,国际劳工组织指出,有１２亿

个工作岗位(全球劳动力的４０％)因环境退化而面临风险;２０２０年,第３４０届ILO 理事会议进一步指

出该风险对最弱势的工人的影响尤为严重③.就我国而言,虽然新能源产业的兴起会在一定程度上

为就业市场注入新的活力,但是能源转型对“退煤”的要求必定会对煤炭产业工人的就业带来严峻考

验.并且,由于新能源产业提供的工作岗位与退煤失去的工作岗位在空间和技能要求上很难保持一

致,高碳产业失业工人的安置、补偿和培训必定是我国能源绿色转型面临的棘手问题.

２．能源转型过程中能源供给问题对民众权益的减损.从世界能源转型实践来看,能源供给对民

众权益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能源价格问题,即新能源价格偏高以及绿色规制措施所导致

的煤炭等传统能源价格上涨.当前,我国已经有效地防控了欧美国家出现的新能源价格飙升的社会

风险,但是煤炭等传统能源的价格上涨、供应偏紧现象依然存在,也给我国经济运行和居民生活造成

一定影响.二是新能源供给不稳定问题.相较于煤电而言,风光水等绿色能源发电具有很强的自然

依赖性,在极端气候频现的大背景下,可再生能源社会供给的不稳定性愈发突出.与此同时,由于我

国对碳密集型产业具有高度的依赖性,能源转型期间煤炭的急速退出会对我国民生保障产生较大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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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建华:«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注入强劲动能»,«人民日报»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０日,第０９版.
“能源不可能三角”指的是无法找到一个能源系统同时满足“能源的环境友好”“能源供给稳定安全”“能源价格低廉”这三

个条件;“能源政策三元悖论”是指在推进能源转型过程中,普遍面临着既要保障能源安全,又要消除能源贫困、实现公平

可及,还要保护生态环境的政策选择或平衡难题.
国际劳工组织:«国际劳工组织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所有人公正过渡方面的作用»(GB．３４０/POL/１),https://www．ilo．
org/wcmsp５/groups/public/ＧＧＧed_norm/ＧＧＧ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７５６８９４．pdf,访问日期:２０２１年１０
月２０日.



面效应.据报道,２０１７年冬季,某些地方出于环保目的推行的“煤改气”政策,使得数百万农村居民的

冬季取暖受到了影响①.在能源供给出现问题时,低收入群体、残疾人、老年人等社会弱势群体通常

要为之付出更多的代价,这些群体的适当生活水准权等基本权益面临风险.

３．新能源资源开发对社会产生的负外部性影响.能源绿色转型并不是一场仅有高碳能源产业逐

步退出的单向性产业结构调整,转型期间绿色产业的导入与发展也并行不悖.其中,新能源的导入与

发展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风能、水能、太阳能等绿色能源的开发,二是锂、钴、镍、铜等新能源矿

产的开发.前者是新能源的直接来源,后者则是锂电池等新能源存储与使用设施的基础性原料.在

世界能源绿色转型过程中,传统能源开发中的能源非正义现象仍然存续.在国际层面,受制于当前的

国际经贸规则,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关于自然资源原材料的投资贸易存有明显的不公平,这必

然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形成制约②.并且,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新能源资源

支配仍在持续,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劳动力剥削现象依然存在.就国内层面而言,我国可再生能源资

源的开发也在持续推进,这些项目的选址、施工、运作等每一个环节都涉及环境负外部性问题.例如,
在可再生能源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２０１５年,我国光伏发电产业的平均弃光率达到了１２６％的顶峰.
这种大规模弃光限电现象显然背离了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的初衷,滋生了环保悖论,绿色环保的光伏

发电因此成为资源浪费的产业③.
(二)实现能源正义所面临挑战的原因

深究其因,我国能源转型中实现能源正义所面临的挑战,源于人际、区际间的初始禀赋不平等以

及能源转型进程中的现实障碍.

１．初始禀赋的不平等.我国的能源绿色转型是一场成本昂贵、历程久远、体量庞大的能源系统大

过渡,能源转型成本与利益分配的正义问题是我国面临的又一重要社会正义议题.在正义理论的演

进历程中,初始禀赋因素与社会正义的实现密切相关,罗尔斯建构的差异原则、德沃金主张的资源平

等、阿马蒂亚森提出的可行能力等正义理论都将它纳入其中.虽然我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但
依然面临着实现共同富裕、改善民生、环境治理、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等一系列事关社会正义的时代任

务.不论是从人际层面还是区际层面来看,我国初始禀赋差异性仍然存在,这种差异性也衍生了转型

能力的差异性,从而为能源正义的实现埋下隐患.首先,就人际初始禀赋差异性而言,我国仍有相当

一部分刚刚脱贫或者游离于贫困线之上的低收入群体,能源的绿色转型可能使他们面临失业和转岗,
能源及其相关物品的价格上涨、能源供给的不稳定可能加重他们的生活负担,这些因素可能使其面临

返贫的风险.其次,从区际初始禀赋来看,区域间发展不均衡、资源分布不均是我国的现实国情.这

一国情决定了能源转型成本与转型能力的地域差异,如山西等煤炭大省的能源转型难度远远高于东

部沿海地区经济发达省份,碳密集型产业既是煤炭大省的经济命脉又是其社会民生保障的经济根基,
能源绿色转型对其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可见,无论是人际还是区际的初始禀赋

的不平等,都会成为我国能源绿色转型的内在局限.

２．观念与制度障碍.除了初始禀赋不平等因素以外,我国能源绿色转型还面临观念与制度层面

的障碍.在观念层面,«中国能源革命进展报告(２０２０)»指出,在全社会低碳用能行为上仍有较大改进

空间,节能绿色替代的消费意识总体上仍模糊不清,在全社会形成节约能源的消费风气与文化氛围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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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很困难①.并且,全社会尤其是农村地区对能源正义缺乏深入的理解,能源正义观念需要进一步提

升.与此同时,绿色教育虽是促进能源绿色转型的重要手段,但我国当前的绿色教育水平并未达至社

会发展所需的高度②.这些观念性问题的存在,必然对能源绿色转型的制度完善和实践推进形成观

念性阻滞.在制度层面,有效的制度规范是能源转型克服市场失灵、防止技术效率低下、实现能源正

义的必要路径.我国能源转型虽然已经向着法治化迈进,但还存在一些问题.我国对能源转型的规

制主要依赖能源政策,能源立法体系尚不完备.不仅缺乏能源领域的基本法,主要的能源单行法也并

不完备,能源转型专门性立法更是阙如.并且,我国能源转型管理机构也存在部门众多、条块分割问

题,现有制度体系也缺乏对能源转型组织机构的明确规定.能源转型管理部门不仅涉及国家能源局,
还包含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生态环境部等十几个部门,这容易引发治理中“因条条分割导致的政策失

真和因块块分割导致的合作困境”③.由于缺乏有效的执行与监管机制,一些法律条文在实际执行中

也形同虚设.这些制度缺陷不仅制约了能源转型的效率,也会妨碍能源正义的保障与实现.

四、基于能源正义的我国能源转型的法律规制路径

我国能源绿色转型的终极目标与能源正义高度契合.我国的能源转型实践,充分体现了能源正

义的要求.但是能源正义的实现,在我国也面临一些新的挑战.在全面依法治国的当今时代,结合我

国国情,坚持能源正义优先理念,完善能源规制立法,无疑是保障并促进我国能源正义的压舱石.
(一)确立能源正义优先的转型理念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德性,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德性一样.”④能源正义乃是运用正义

原则纠正能源转型的“正外部性上涌、负外部性下流”的结构性扭曲问题的处方,其核心意旨是能源转

型中的弱者关怀.就世界能源转型实践来看,建立在非正义基础上的转型尽管会有明显的短期效率,
但是可能催生重大社会危机,最终影响转型的长期效率.为此,我国能源转型应结合我国国情,将能

源正义优先的基本理念融入制度体系当中.
一方面,确立能源正义优先的转型理念,结合我国国情,在相关法律与政策中充分体现能源正义

的价值理念.在制定和实施能源转型的法律和政策时,应超越“经济至上,效率优先”的能源治理理

念,充分体现能源正义基本理念,力促转型效率与正义目标的良性耦合.能源转型应结合我国国情,
体现能源正义五项正义原则的具体要求,为能源转型中能源正义的保障与促进提供规制理路.国家

要确立民生保障与能源转型经济协调发展的法律规制目标,增强转型规制主体的包容度与协作性,提
升规制程序的明确性与规范化;加强对新能源开发、化石燃料退出所导致的生态环境负外部性的监管

力度与修复程度;同时,在国际可再生能源投资贸易中继续发挥增进全球能源正义的作用.
另一方面,借鉴能源正义的八项指标构建我国能源转型系统运作的规范标准,为能源决策者、执

行者、参与者、监管者提供基本的行为规范理念.在能源转型过程中,国家要将促进能源转型与增进

民生保障视为并行不悖的基础目标,在具体规制实践中,相关主体要以该八项指标为参照标准,杜绝

以牺牲民生保障为代价的能源绿色转型,择取人本化与经济性的最优统筹路径.基于此,我国在能源

转型规制中应当树立底线原则,确保弱势群体与劣势区域的利益不会遭受不当的减损,并应随着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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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的公正分配得到适当的增进.除上述两方面以外,受制于知识、文化、经济等因素的影响,很多民

众对于能源正义、能源转型的价值、目标、规划等基本知识缺乏必要的认识.因此,国家有义务增强民

众的能源权利意识、能源发展意识、能源法治意识,使其成为能源系统建设的真正主体.而鉴于我国

在社会绿色教育、节能减排意识培育、能源正义理念宣传等层面仍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我们应当在

绿色教育中加强能源转型及能源正义理念的宣传与科普力度.
(二)建立健全我国能源法律规制体系

能源法律规制体系是能源转型的基础性规范依据,其中,能源基本法、能源单行法以及能源监管

机制,都对能源转型中能源正义的保障与增进具有重要作用.然而,能源所具有的多维社会属性以及

能源系统的复杂性,使我国能源法律规制体系在能源发展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时滞性,无法为当前的

能源绿色转型提供适恰的制度供给.“双碳”目标进程中的能源绿色转型,既是我国能源系统绿色化

革新的机遇,亦是进一步建立健全能源法律规制体系的契机.藉由此,我国在完善能源法律规制体系

的同时,理应发掘能源法律规制体系在实现能源正义方面的潜力,进一步将能源正义理念融入其中.
其一,加快能源基本法的制定进程,为能源正义提供基本保障.作为能源领域的基本法,«能源

法»的制定无疑是能源法治或能源发展转型取得实质性进展的风向标①.２０２０年４月,国家能源局时

隔多年再次印发了«能源法(征求意见稿)».从该稿的内容看,能源转型是该法的重要关注点.该稿

不仅关注能源转型的效率问题,对能源正义也比较重视.该稿中关于农村能源建设(第５２条)、能源

供给保障(第７３条)、能源普遍服务义务(第５８条)、能源开发利用生态补偿(第３５条)、能源规划编制

的公众参与(第２８条)等规定,是结合国情对能源正义五原则的坚持和对能源正义八项指标的落实.
美中不足的是,该稿第１条关于立法目的的规定,强调了能源安全和能源效率,没有把能源正义作为

立法目的.因此,在正式通过«能源法»时,不仅应将上述保障能源正义的条款载入法律条文中,还要

在立法目的条款中纳入“保障能源正义”的内容.并且,为了保障能源正义理念的优先性,应将“保障

能源正义”放在立法目的条款的突出位置.
其二,结合我国国情,将能源正义理念融贯于能源单行法体系当中.为了进一步满足能源绿色转

型的发展需求,我国需要对能源单行法进行系统性的整合与细化,破除能源单行法衔接不畅、内容过

于宏观、可操作性与可执行性差、缺乏规范性强制性等能源法律瓶颈,为当前的能源绿色转型肃清制

度时滞、制度虚设、制度掣肘的法治障碍.在该进程当中,能源正义理念应当作为一项不可或缺的发

展理念得到应有的考量与充分的体现.
其三,能源绿色转型也为能源监管机制的改革提供了历史性机遇.我国现有的能源监管组织体

系,在能源转型效率的提升和能源正义的保障方面,还存在许多短板.在我国能源监管机制革新过程

中,应当结合国情,将能源正义作为能源系统运行的一项监测与评估指标,使其成为能源监管机构把

控能源系统发展的必要考量因素,以此来保障当前能源转型以及未来能源系统中的能源正义.
(三)制定专门性的«能源转型促进法»
能源转型是实现应对气候变化、保障能源安全等终极性目标的重要路径,在实践中,我们应高度

重视能源转型的价值,构建一套独立、稳定的制度体系来保障能源转型的公正运转.因此,除了上述

两项举措外,我国应制定专门的«能源转型促进法»,以此应对气候变化背景下的能源法律问题,而其

最重要的意旨就是结合我国国情,纾解能源转型与能源正义间的张力,为能源转型中能源正义的保障

与增进提供有力的制度供给.«能源转型促进法»不仅要在立法目的或者基本原则中明确规定能源正

义是能源转型的基本理念之一,还应在具体规则中为能源正义的实现提供规范支持,并结合我国国情

建立保障能源公正转型的五大机制.这五大机制相辅相成,相互作用,共同构成我国能源绿色转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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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正义实现的根本保证.
第一,能源民生保障机制.该机制的主要任务是结合我国国情保障能源分配正义和承认正义,关

注的焦点是能源可获得性和可负担性,保障的重心是落后地区的能源建设、低收入人口对低碳能源所

需的价格优惠机制、能源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碳密集型产业工人的工作权益.政府可以采取财政直

接补贴与税收减免等方式,为转型中的弱势群体提供能源权益的兜底性保障,通过特定产业扶持的方

式为弱势群体与劣势区域创造新的发展机会.
第二,能源转型程序保障机制.该机制的主要任务是结合我国国情保障能源正义的程序正义以

及八项指标中的正当程序,关注的焦点是能源政策制定以及能源立法中的公众参与,保障的重心是确

保能源转型中所有利益相关者的知情权、参与权等基本权利,基本途径是能源信息公开、立法听证或

通过其他方式广泛征求民意.具体言之,在宏观统筹层面,国家要尽可能地因时因地制宜、明确并细

化能源转型进程中的具体程序,使能源转型更具法治化与规范化,各地政府应当基于当地的经济发

展、能源资源禀赋、社会保障等情形,建立包容性、透明性、可预见性的能源转型决策、执行、调整与监

督机制.在具体程序规范的制定方面,要充分听取专家学者、社会组织、公民与企业代表的意见,通过

定期组织包含多方利益主体在内的论证会、座谈会、听证会,进行转型规划的研讨与协商,发挥群众的

能动性,达至群策群力与凝聚共识的程序公正目标.在微观运行层面,将具体项目的规划、实施及其

可能产生的影响等信息,作为信息强制公开的主要内容,向相关利益主体进行全面、系统、有效的公

开,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并提供相应的权利救济机制,以此提高能源转型的透明度与公平性.在地方规

划实施与项目建设中,要多听取当地居民的意见与诉求,尊重并承认偏远山区居民、弱势群体在能源

使用、能源环境等方面的认知与地位,通过深入广泛的基层社会调研,切实掌握弱势群体的特殊诉求,
并据此做出针对性规划.

第三,能源正义恢复机制.该机制的目的是结合我国国情保障能源恢复正义,其关注的焦点是能

源转型过程中利益受损者的救济问题,保障的重心是补救能源开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通过生态修复

等举措保障能源开发后的环境与生态复原力的恢复与提升.具言之,该机制要求能源转型不能仅仅

关注绿色能源转型的前向推进,修复能源发展遗留的社会公正问题同样重要.其中,增强并提升生态

与社会环境的复原力是能源转型法律规制的重点议题.能源绿色转型规制通常会对能源发展造成两

种后果,一是高碳能源的退出,二是绿色能源的开发,这两者都面临着生态环境治理问题.就前者而

言,在以煤炭为主的高碳能源产业的革新与退出过程中,该产业所在区域的生态环境与当地居民社会

情感的修复问题,都应当被确立为法律规制的重点议题,将生态修复、土地复垦、居民情感安抚等举措

作为该区域能源转型规划的必要内容,本着“谁破坏谁治理”的基本原则进一步明确义务主体范畴及

其具体修复义务,确立明晰且合理的修复标准,在以本地修复为主的同时允许必要时的异地修复.与

此同时,国家有关部门要对其修复效果进行实时全面监测,防止“运动式”修复的涌现.就后者而言,
在新能源矿产、可再生能源开发过程中加大环评力度与制度落实力度,设立更为严格的监管制度,防
控新能源开发对当地生态复原力的破坏,以法律形式确立新能源开发中的生态补偿制度.除此以外,
面对已经产生的复原力破坏问题,政府在原义务主体丧失修复能力时亦须肩负起修复的责任.同时,
为了防范能源企业项目退出中出现破产、资金不足等状况,可以在能源项目建设之前就要求能源公司

将预估的生态环境修复资金存入特定的银行账户.
第四,可再生能源使用的激励机制.为了保障能源利用的代际正义,«能源转型促进法»应高度重

视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为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提供技术和资金等方面的支持,通过政府补贴和

价格优惠等方式,鼓励公民积极利用可再生能源.在这一过程中,该法要进一步厘定享受国家支持政

策的对象范畴与具体条件,以及各主体所需的扶持形式与具体标准.
第五,能源转型的监督与责任机制.该机制的目的是结合我国国情明确国家保障能源正义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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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义务,加强对能源转型的监督,强化违法者的责任追究.设置专门性的能源转型组织机构,明晰其

组织体系、机构设置、任务目标、权能职责等各项内容.授权该机构统筹规划、管理能源转型工作,要
求将能源正义作为其监测、调控能源绿色转型进程的重要目标,注重对能源转型过程中的能源正义问

题进行集约化解决,努力促进能源转型过程中能源正义的实现.

TheLegalRegulationPathofChinasEnergyTransformationfrom
thePerspectiveofEnergyJustice

NingLibiao　YangXiaodi
(CollegeofLaw,GuizhouUniversity,Guiyang５５００２５,P．R．China)

Abstract:Energyjustice,asaprincipleofjustice,pursuesequityandjusticeinenergysystemsandenergy
transitionsystems．Thegreenenergytransitioninresponsetothetwinglobalcrisesofclimatedegradation
andenergyscarcityalsohasaheterogeneousimpactonsocialjusticeinthepursuitofenergyjustice．Energy
justiceprovidesthebasicconceptforbuildinganinclusiveandjustenergytransitionregulatorysystem．In
ordertoguaranteethejusticeofenergygreentransitioninthepostＧParisera,energyjusticeshouldbecome
thedueconnotationofenergytransitionregulation．Chinahasadheredtotheconceptofenergyjusticeand
activelypromotesenergyjusticeinpracticethroughuniversalenergyservicesandnewenergypovertyalleviＧ
ation．Underthe“３０６０”dualＧcarbontarget,Chinasgreenenergytransitioniscontinuingtoadvancein
furtherdepth．However,duetounequalinitialenergyendowments,outdatedenergyconcepts,and
energyregulatorydeficiencies,Chinasenergytransitionstillfaceschallengesinenergyjustice,inＧ
cludingunemploymentofworkersinhighＧcarbonindustries,erosionofpeoplesrightsandinterests
inenergyuse,andnegativeexternalitiesofnewenergyresourcedevelopment．Inordertomeetthese
challenges,firstly,Chinasenergygreentransitionshouldadheretotheconceptofenergyjusticeas
apriority,whichshouldnotonlyemphasizethepromotionrateofenergygreentransition,butalso
paymoreattentiontotheequityofenergygreentransition,andfullyconsidertheimpactofinitial
endowmentonthetransitionabilityofdisadvantagedgroupsanddisadvantagedregions;Secondly,

inthegreentransformationofenergy,theabilityofChinasexistingenergylawandregulationsysＧ
temtoguaranteeenergyjusticeshouldbeenhancedthroughtheformulationandimprovementofthe
basicenergylawandrelatedindividuallaws,aswellastheoptimizationoftherelevantenergyreguＧ
latoryorganizationsystem;Finally,basedontheexistinginstitutionalandpracticalexperiences,a
specialEnergyTransitionPromotionLawshouldbeformulated．IntheEnergyTransitionPromotion
Act,alivelihoodprotectionmechanism,aproceduralprotectionmechanism,ajusticerestoration
mechanism,anincentivemechanismforgreenenergyusage,andasupervisionandresponsibility
mechanismforenergytransitionshouldbeestablishedtoprovidespecialinstitutionalguaranteefor
therealizationandpromotionofenergyjusticeintheprocessofenergytransition．
Keywords:Climatecrisis;Carbonpeakandcarbonneutrality;Energyjustice;Energygreening
transformation;Legal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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